
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　　　

漯河市人民政府文件
漯政 〔２０２０〕９号

漯河市人民政府

关于第三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

决　　定

各县区人民政府,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西城

区管委会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直属及驻漯各单位: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和

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,进一步深化 “放管服”改革,减轻企业

和群众负担,方便群众办事创业,市政府决定第三批清理规范

１０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,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,

清理规范后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３９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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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落

实工作,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保障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.清

理规范后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,凡未纳入

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一律不得作为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条件,各
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.要

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管理长效机制,严格准入

制度、提高服务质量,营造公平竞争、破除垄断、优胜劣汰的市

场环境,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,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的科学

化、规范化水平.

各县区人民政府 (管委会)要参照市本级做法,扎实有效做

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,不断将我市优化营商环

境工作推向深入.

　　附件: １漯河市政府第三批清理规范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

　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
２漯河市政府部门新增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
３漯河市政府部门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

　服务事项清单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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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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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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